2016年政府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上级补助收入247,229万元，同比增长1.81%，主要是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同比增长较多，其中，返还性收入5,217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64,041万元 ,其中，体制补助收入1,787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6,844万元，老少边穷转移支付收入19,109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9,608万元,结算补助收入11,349，成品油价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60万元,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,765万元,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15,125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移支付收入7,522万元,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移支付收入18,075万元,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3,520万元,产粮(油)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30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8,562万元,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8,510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,675,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7,971万元。本级无对下转移支付。
